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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境外直接投资常见问答 

境外直接投资业务（ODI）是指境内机构经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批准，以合法获得的资金通过设立、
并购、参股等方式在境外设立或取得企业或项目全部或部分所有权、控制权或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
。 

目标客户：我国优势产业的走出去项目，如家电、通讯设备、纺织、办公设备及耗材、电器设备、装备
制造及维护、海外工程建设及房地产行业。 

下文中，由北京亚新小编为大家列出几个常见的问答，参考于“外汇局”，助于大家了解境外直接投资
，以及境外投资备案等问题。 

问：境外企业还没有设立，但需要支付前期费用，是否可以申请汇出前期费用？ 

答：可以。境内企业可以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办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登记。凭外汇局的业
务登记凭证到银行办理资金的汇出手续。 

操作提示：前期费用的使用有时间限制，即境内机构自汇出前期费用之日起6个月内仍未取得境外直接投
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的，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报告前期费用使用情况，并将剩余资金退回。如确有客观
原因，境内机构可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延期，但长不超过12个月。 

问：有多个境内企业共同投资设立一家境外企业，应该如何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是否可以由一家企
业统一办理？ 

答：多个境内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境外企业的，可由约定的一个境内机构向其注册地外汇局申请办理境外
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登记完成后，各境内机构分别向注册地外汇局领取外汇业务登记凭证，并凭外汇业



务登记凭证到外汇银行办理投资资金汇出手续。 

问：汇发[2012]59号文件，将境内机构对境外企业出资形式分为股权出资和债权出资，和原来的文件不一
样，是什么原因？股权出资和债权出资这两者有何区别？ 

答：新政策主要是为了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以满足一部分境内机构其所投资的境外企业投资总额与
注册资本的差额以借款形式存在并且需要汇回境内的需求。目前外汇局在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时，会
根据境外投资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将境外企业注册资本部分以股权出资进行登记，投资总额与注册资
本的差额部分以债权出资进行登记。如果境外企业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将债权出资部分的资金通过债权形
式汇回境内，无需再到境外投资主管部门办理减资等手续。 

操作提示：通过债权形式汇回境内的资金，必须是在外汇局已经办理了债权登记并且是以债权形式汇出
的资金；债权形式汇回境内的资金需要通过开立境外投资项目资产变现账户并入账后方可按规定使用。
境内机构可直接到银行办理境外投资项目资产变现账户和债权资金的入账手续。 

问：境内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在购汇上有什么限制？是否可以用人民币进行境外投资？如何办理？ 

答：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没有限制购汇的相关条款，境内机构只要获得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
批准文件，在外汇局办理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就可凭外汇业务登记凭证到外汇银行办理投资资金的汇
出手续。境内机构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境内机构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在
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的程序上与其他货币出资没有区别。 

问：境外直接投资资金是否必须一次性汇出？ 

答：不需要。境内机构只要没有超过已办妥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可汇出的境外投资资金额度，就可以
根据境外企业实际需求分批或一次性汇出投资资金。 

问：境内企业在境外设立分公司应如何办理资金的汇出手续？ 

答：境内企业设立境外分公司，可参照境外设立子公司的外汇管理原则，到其注册地外汇局办理外汇登
记。境内企业就设立境外分公司事宜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登记后，凭外汇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银行办理资
金汇出手续。若后续境外分公司需追加资金，应办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变更登记。 

操作提示：由于境内企业获得商务部门核发的《企业境外机构证书》没有相应资金金额，境内企业可按
照上报给商务部门的请示中所注明的金额，作为境外投资外汇登记的金额。境内机构向境外分公司追加
资金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变更时，可按照实需原则申请可汇出资金的额度。 

问：银行在为企业办理境外投资资金汇出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银行在为境内企业办理境外投资资金汇出时，首先需要核实该境内企业所投资的境外企业是否有尚
可汇出的金额；其次要确认尚可汇出金额是股权项下的还是债权项下的；后交易数据报送时，应正确填
写外汇业务登记编号、收支交易编码等信息。如果境内企业所汇出的境外投资资金既有股权出资部分又
有债权出资部分，在交易数据报送时应区分股权和债权不同的交易编码、金额，分开填写。 

问：境内机构以实物或其他非货币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在外汇登记环节需要办理哪些手续？ 

答：境内机构以实物、无形资产或股权等非货币形式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除了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
外汇登记外，在完成非货币形式出资后，还需要到注册所在地外汇局办理非货币形式出资的确认登记。
境内机构未办理非货币形式出资确认登记的，将无法办理减资、转股、清算等资金调回手续。 

问：境内机构因转股、减资等原因不再持有境外企业股权，转股、减资资金汇回境内，需要办理哪些手



续？ 

答：首先需要在注册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汇变更登记手续。多个境内机构共同投资设立境外企业的，由
约定的一个投资主体向其注册地所在外汇局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其他境内机构无需重复申请。在外汇局
办理变更登记并获得外汇业务登记凭证后，凭外汇业务登记凭证直接到外汇银行办理境外资产变现账户
开立、汇回资金入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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